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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酒駕」這個詞，是否等於違法違規？

有⼈在網路⽂章寫說「酒駕」，說他這是違法違規⾏為，他卻反⽽爭論酒駕沒超過酒測值就不是違法違
規。但我查詢結果，酒駕通常都跟已經超過酒測值的⾏為聯貫再⼀起，所以在法律上，酒駕這兩個詞應
該就是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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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慣稱的「酒駕」，即在飲酒之後駕駛交通⼯具。但在法律上，要加以規範的是使⾃⼰陷⼊無法正常駕駛
交通⼯具，卻仍駕駛交通⼯具，容易造成他⼈⽣命、⾝體、財產損害的⾏為，包含飲酒、吸⾷毒品或⿇醉藥品
等等。所以實務或學說上⽤來指稱這些情況的⽤語其實也很多，例如「不能安全駕駛[1]」、「醉態駕駛[2]」
、「危態駕駛[3]」，最終仍需要回到法律條⽂本⾝的規定來判斷。

如果從交通法規的⾓度來說，飲酒或吸⾷毒品或⿇醉藥品，視個案情況會⾯臨⾏政罰鍰，駕照遭吊扣、吊銷（
如果引發他⼈死傷的嚴重結果），或⾞輛遭沒⼊的處罰[4]。
交通法規就飲酒的標準，為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液酒精濃度達0.03％以上。

如果飲酒達到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液酒精濃度達0.05％以上，⽽駕駛動⼒交通⼯具，就會
⾯臨最⾼3年有期徒刑，併科最⾼30萬元的罰⾦。⾄於若造成他⼈受重傷，甚⾄死亡，刑責會更重[5]。不過，
除了形式上的酒測值之外，如果⼀個⼈的酒量很差，尚未達到法定的酒測值就已經醉到無法正常駕駛的程度，
仍可能會觸犯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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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其實不只「酒駕」

違反法律的駕駛⾏為，會受到處罰嗎？

交通法規（⼀）

刑事法規（⼆）

結語：達到法律所規定的標準才會違法並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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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定可能會造成⼈⺠被處罰的後果，所以確實需要達到法律上所規定的狀況，才算是違法[6]。針對「服⽤
酒類後駕駛」的⾏為，如果今天有⼀個⼈在菜餚中加⼊2滴酒類，⾷⽤完之後開⾞出⾨，呼氣或⾎液酒精濃度
沒有達到法律所規定的標準，且可以正常的認知到路況並駕駛⾞輛，那麼這個⼈開⾞出⾨的⾏為就會是合法的
。

註腳

 酒駕，毒駕，不能安全駕駛，危態駕駛，醉態駕駛

   最⾼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255號刑事判決：「原判決未詳予審酌上情，遽認上訴⼈有服⽤毒品致
不能安全駕駛⽽駕駛動⼒交通⼯具因⽽致⼈於死犯⾏，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

[1]

   最⾼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479號刑事裁定：「附表編號1則為醉態駕駛罪之侵害法益、⾏為態樣、
時間密度及重複⾮難性等情，……。」

[2]

   臺灣桃園地⽅法院112年度交簡字第46號刑事判決：「……出現各類違規之危態駕駛、有明顯酒容酒
氣且⼤聲咆哮等情。」

[3]

   詳情可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汽⾞駕駛⼈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得駕⾞：
⼀、連續駕⾞超過⼋⼩時。
⼆、飲⽤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五毫克或⾎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零點零三以上。
三、吸⾷毒品、迷幻藥、⿇醉藥品或其相類似管制藥品。
四、患病影響安全駕駛。
五、計程⾞駕駛⼈未向警察機關請領執業登記證，或雖已領有⽽未依規定放置⾞內指定之插座。」

[4]

   詳⾒中華⺠國刑法第185條之3：「
I 駕駛動⼒交通⼯具⽽有下列情形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五毫克或⾎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認服⽤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液所含毒品、⿇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認施⽤毒品、⿇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II 因⽽致⼈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百萬元以下罰⾦；致重傷者，處⼀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百萬元以下罰⾦。
III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年內再犯第
⼀項之罪因⽽致⼈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百萬元以下罰⾦。」

[5]

   這樣的法理以刑法領域⽽⾔，就是重要的「罪刑法定原則」，⾒中華⺠國刑法第1條：「⾏為之處罰
，以⾏為時之法律有明⽂規定者為限。拘束⼈⾝⾃由之保安處分，亦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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